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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神的應許一天沒有全部完成，屬靈的爭戰就一天不會停止，因此在信心裡的站立也一天不可鬆懈。申命記給以色列人指出繼續享用神應許和恩典的路，也指明背離神的結果。 以色列人的歷史就是沿著申命記的原則來發生。 以色列人活在神的話中，神的祝福就滿溢在百姓中間；百姓在背離中轉回歸向神，神也使咒詛改變為祝福。 
一、信心的見證人
   “他們因著信制服了敵國，行了公義，得了應許，堵了獅子的口。滅了烈火的猛勢，脫了刀劍的鋒刃，軟弱變為剛強，爭戰顯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軍。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，又有人忍受嚴刑，不肯苟且得釋放，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。為著不讓神的應許流失，這些人付出了極重的代價，甚至把性命也交了出去，在地上成了美好的見證。 他們這樣的擺上，因為他們不肯停留在屬地的應許裡；他們要得著屬天的應許。 所以他們重看在信心裡所接受的啟示，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，就給帶進更美的家鄉裡去。
    這些人是從亞伯開始，直到舊約結束時的眾先知與所有清心等候神的人。 在那麼漫長的歲月中，他們的等候好像並沒有結果，但是他們等待的信心卻沒有衰竭。 因為他們在信心裡看見了更美的復活。 
二、更美的復活
    更美的復活使等候神應許的人勇往直前，輕看一切的凌辱、傷害，甚至是在酷刑下喪生。 因為更美的復活是勝過死亡權勢的誇勝，是無窮生命大能的發揮。 “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，有福了”（啟廿 6 ）。 頭一次的復活就是更美的復活，一切在基督裡的人都在頭一次復活的範圍裡。 雖然頭一次的復活的次序有先後，但還是在頭一次的復活裡（林前十五 23 ）。 在頭一次的復活裡還有更美的事，那就是歷代的得勝者在復活裡接受與主一同作王的至高榮耀，這才是那些聖徒們所等候的更美的復活。

    按著定命，每一個人都要從死裡復活，但是復活後的結局不都是一樣。 “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，聽見的人就都要活了。……行善的復活得生，作惡的復活定罪”（約五 25 、 29 ）。 所有不在神救贖的恩典裡的人，都是在神眼中看為作惡的，這些人復活是要到神面前受審判，給定罪。 他們雖然復活，但卻是落到更深的死裡，並且永遠不能從那裡出來。 
    更美的復活所以是更美，是因為這樣的復活不單把人帶進更美的家鄉，在那里永遠聯合於神的榮耀與豐富裡，並且是永遠聯合在神至高的榮耀豐富裡。 這是更美之約所帶來的結果。 更美之約使人有了神的生命，這生命是死亡所不能拘禁的；這生命是神的榮耀與豐富所充溢的；這生命使復活的人給領進榮耀裡，在榮耀中永遠的作神的眾子。 
三、更美之約的完成
    在舊約時期等候神應許的人，都在更美的復活的指望中離世。 他們在世的時候沒有得著所應許的，但並不影響神榮耀的旨意。 因為神一定叫他們得著所應許的，神絕不會使他們失望。 只是神讓他們得著以前，神必定要先作好一件事，就是更美之約的執行。 更美之約執行完畢，神榮耀的旨意也宣告完成，那時他們就要得著所應許的，在榮耀的復活裡進入那有根基的城。
    在舊約裡等候神的人，他們得著所應許的，與我們在新約裡的人有直接的關係。 這就是說，新約的完成使舊約的等候成為事實，舊約的人因新約的執行完畢而得著所應許的。因此，神的兒子所作的救贖，把人召聚而建造成為教會，是完成神永遠心意的一個重要關鍵，也是使舊約的聖徒們的等候成為事實的原因。更美之約作成更美的事。 更美之約使人與神聯合，讓神的權柄通行在人中間。 從教會到國度，從國度再到新天新地，神一步一步的完成祂恢復的工作，把神在起初所定的那榮耀旨意作成功。  神藉著教會的建立作為完成祂旨意的開始，這一點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。 
